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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娇和老伴杨永在邵阳市城

步县城有一套自住的房子，还

有一套房改成了宾馆对外出租，

家庭条件很不错。两人育有两

儿一女，儿子都在本地上班，

女儿嫁到了广西桂林。

在外人看来，李娇和老伴衣

食无忧，应该能安享晚年。可

与子女的关系，却让老两口痛

苦不已。

“小儿子杨立军就住在我家

楼下，但和我们八年不来往了。

大儿子杨立勇 3 年前也跟我们

断了联系。”李娇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她看来，两个儿

子要和父母“断绝关系”都是

因为婆媳矛盾。

“大儿媳好吃懒做，我和老

伴帮他们打理宾馆，她还不让

我们到他们家吃饭。”李娇抱怨

道，而小儿子则在 14 年前带回

来一个有孩子的“女朋友”，“我

很奇怪，就问他这个女朋友离

婚没有，把离婚证给我看一下，

结果他就生气了”。

两个儿子各自成家，自认与

儿媳合不来的李娇也没想去缓

和彼此的关系。直到 2018 年的

一场意外，让她开始意识到“养

儿防老”的重要性。

2018 年 11 月， 腰 椎 和 腿

脚经常疼痛的李娇来长沙看

病。当日下起了大雨，地上湿

滑，刚挂完号的李娇不慎摔了

一跤，结果摔断了骨头，需要

立即住院。

李黎峰（湖南省养老服务技
术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

老龄化社会里，老人的赡养

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

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层面

的养老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

但如何让老人获得精神慰藉，仍

然要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高度重视。

一方面，老人因为退休或者劳动

减少，脱离了原来的集体，生活节

奏减慢，活动范围变小，与人的交

往也相对减少，对于这些变化，

许多老年人不能立即适应，会

产生被社会抛弃、被冷落的感

觉；二是身体机能的退化，也

容易引起老人心理上的变化，

一部分人因此变得孤僻；三是

许多老年人生活方式单一，没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亲密朋友，

除了子女，心无所依。

此时，家庭的团结和谐、子

女的关心体贴尤为重要。但有些

家庭，特别是多子女家庭，可能

因为觉得父母没有“一碗水端平”，

在日常生活中互相指责、互相推责，

使老人心里更加委屈和孤独。但毕

竟人人都有老的一天，希望多子女

家庭不要锱铢必较，互相包容、

和谐相处，共同赡养好老人；而老

人在发现子女间有矛盾时，也不应

视而不见，应该积极调解，化解

不满。

老夫妻要跟儿子打官司：不要钱只要人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两年住院三次，每每给大儿子打电话，都发现已被“拉黑”；小儿子住自家楼下，但
八年间却不相往来；还有一个女儿嫁到广西，回家探望的次数也不多……
在经历三次手术、花掉 40 万元医疗费用后，李娇和老伴来到北京德和衡

（长沙）律师事务所，要跟两个儿子打官司。
今年 65 岁的李娇是邵阳市城步县人，夫妻俩都是退休职工，有固定

收入。跟两个亲生子较劲，李娇的诉求却不是钱：“我们不要赡养费，只
要他们能回家。”

然而，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却让律师有些为难——北京德和衡（长沙）
律师事务所首席婚姻家事律师申玉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父母跟孩
子打官司不算少见，“但要钱的官司好打，只要感情却是法律很难直接介入并解决的”。

    李娇夫妻与子女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接着往下看。

“闹成这样，就是因为他们

太偏心！”为了帮助李娇夫妻

了解孩子们的想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联系上了小儿子杨立

军。他坦言，自己确实已和家

里闹矛盾多年，但不是妈妈口

中的“婆媳问题”，而是因为家

里出租的一家宾馆引发了家庭

矛盾。

原来，李娇和杨永在城步

县城拥有一栋 6 层住宅，并于

2000 年改造成了宾馆，每年由

三兄妹轮流当老板，每年只需

要给父母 2 万元。

“2009 年，我爸妈说妹妹不

再参与宾馆运营，我和哥哥便

重新把宾馆装修了一遍。2010

年装修快结束时，他们又决定

继续让我妹妹加入‘老板队

伍’。”小儿子杨立军说，这让

他非常不满。

“出力都是我们兄弟的事，

受益时就轮到她了。”杨立军说，

当时他就和家里闹翻了，“那时

候我的钱全都投进去了，又突

发胆结石，吵架有心无力，就

想着钱我也不要了，但以后养

老就别找我。毕竟他们把好处

都给了女儿，现在有病痛了，

应该去找女儿负责”。

随后，大儿子杨立勇也告诉

记者，宾馆的事确实激发了家

庭矛盾，不过他真正和父母决

裂是在 2017 年。

“他们觉得我老婆不做事，

对他们不好，天天喊我离婚。”

母亲住院，求助儿子却发现被“拉黑”

李娇出了事，杨永赶紧

给两个儿子打电话。可一拨

通电话才发现，两个儿子早

已把父母的电话号码拉入了

黑名单。无奈，杨永只能给

远在广西的女儿打电话，让

她回来照顾一段时间。

住院20多天后回到老家，

李娇对儿子们有些心寒。但

考虑到之后还得再去长沙复

诊，她先来到了楼下的小儿

子家。

“开门后他直接发脾气，

问我为什么要找他，不去找

另外两个孩子。”更让李娇气

愤的是，小儿子直言“你现

在老了，就晓得求我了！”

碍于面子，李娇转头就

走，只能再去联系大儿子。

可母子俩多年没再联系，她

只能找到大儿子的同学，但

同学也说无法联系上。

没办法，李娇只得再让

73 岁的老伴跟着去长沙陪

护。那段日子，她一共做了

3 次手术，花费 40 万元。

“除了女儿给了一点营养

费，两个儿子没有露面，也

没给过一分钱。”李娇越想越

气，这才决定要跟儿子们打

官司。

一家宾馆引发的兄妹之争

扫 一 扫， 参
与网友讨论

■说法

“经济赡养”容易，“精神赡养”太难
一方面，父母希望子女尽到

赡养义务；另一方面，家庭矛盾

让子女们不愿担责。那么，一场

官司真能帮他们解决问题吗？

作为多年处理婚姻家事官

司的律师，申玉淑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大多数老人打官司

是为了追讨赡养费，“只要陪伴

不要钱的这种诉求在法律层面

更难被满足”。

申玉淑解释，根据《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支付赡

养费的权利。

同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

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以及照

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完整的赡

养义务包括物质供养、精神慰藉、

生活照料等多方面。如果不履行

该义务，要承担支付赡养费的民

事责任；义务人有能力赡养而拒

绝赡养，构成遗弃，情节恶劣的，

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外，父母有多个子女的，

应当共同承担赡养扶助父母的义

务；每位子女承担义务的多少，

应当根据各个子女的生活、经济

条件进行协商。子女不能以父母

对其年幼时的关心、疼爱程度或

者结婚时资助的多少作为砝码

来衡量赡养扶助义务的多少。

申玉淑说，在实际操作中，精

神赡养的具体义务却难以界定。

譬如，法律上很难规定子女一个

月应该去探视老人几次。这样对

于不履行精神赡养义务的立法强

制也就不具有可行性。“不过，尽

管目前法律对精神赡养没有详细

的规定细则，但部分城市已有地

方法规，比如北京市有立法要求，

子女与父母同城居住的，两周之内

必须看望老人一次。”

■调解

子女同意共同赡养，但要求公平
得知妈妈想要通过起诉自己

来寻求“照顾”，两个儿子都有点

气愤和无奈。

“赡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从来没有说不赡养他们，但是

怎么赡养，要把三兄妹叫到一起

商量。”大儿子杨立勇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

而小儿子杨立军则有些激动。

“当初装修宾馆闹矛盾的时候，

我爸妈说我没有证据证明事情是

我做的、钱是我出的。现在他们

要我来照顾也可以，但我要求保

留所有证据，证明我确实为他们

做了很多事。”

李娇虽不认同儿子关于宾馆

矛盾的说法，但她愿意不继续起

诉，只是希望三个孩子能够赡养，

■呼吁

多子女家庭更应注重关系和谐

每逢周末，李娇和老伴都习惯
站在阳台上往外看，他们希望子女
们多回家陪伴。

5 月 20 日，
李 娇 又 一
次 来 到 长
沙 求 诊，
陪 在 身 边
照 顾 的 只
有 年 迈 的
老伴。

杨立勇说，有一次，为了儿

媳妇的态度问题，父子间爆

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两边

都“挂了彩”。

在杨立勇、杨立军看来，

父母“重女轻男”以及插手

儿子儿媳的关系，让两兄弟

很是不满。但在妹妹杨华看

来，事实并非如此。

“我爸妈对二哥的帮扶是

最大的，不是靠老人，他家

现在住的房子都买不了，我也

借给他 10 多万元，现在都没

还钱。”杨华说，不管当年有

怎样的不平衡，如今母亲生

病做手术，总不能不闻不问。

“特别是在我住院期间，要来陪

护，日常多回家，多来看望”。

（为保护隐私，文中除律
师外皆为化名）


